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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台灣校園內的「連儂牆」衝突要把握教育本質 
 

楊穎超 
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兼任助理教授 

 

 

最近香港反送中運動一路延燒到台灣，除香港女歌手被潑漆事件外，更有教

育領域的問題值得關注：在台灣已有多所校園發生港生與陸生衝突甚至鬥毆事

件。目前還在發展的事件中，支持設立「連儂牆」、對撕毀海報提告者主張自己

正在捍衛言論自由、反暴力，但詭異的是，言論自由之所以值得追求，是要捍衛

主流社會裡少數異見，以使真理越辯越明，但在台灣社會，尤其在大學校園裡，

支持設牆者是多數還是少數呢？而反暴力固然沒有問題，但在教育領域裡打破慣

例，對學生引進國家暴力，這樣處理沒有比較正當。我們呼籲學生冷靜思考言論

自由與暴力的意義，也期盼政府與學校當局謹慎處理此事。 

 

為了方便討論，本文先稍微詳細引述媒體報導，目前台灣校園相關事件的發

展：東吳大學學生會等團體在 9 月 10 日於學校 4 處設置連儂牆，9 月 17 日深夜，

一處海報遭 6 名學生撕毀。在校方安排下，破壞者之後於同一面牆貼文道歉，同

時校方表示，尊重言論自由，但基於個資法和保護學生立場，不會公布破壞者資

料；9 月 13 日中秋假期間，義守大學爆發港陸生衝突，有陸生不滿港生在宿舍

寢室門口張貼聲援反送中便利貼而發生肢體衝突；接著 9 月 24 日晚間文化大學

陸生破壞港生剛打造、尚未向校方申請完備的連儂牆，並有位女生把香港女生從

平台拉下來致傷，學生已向警方提告；26 日世新大學學生在卓越光廊等處設置

連儂牆，校方一度以未申請為由，協調遷移他處，但設立學生認為該處曝光度不

高，且沒有監視器，不願遷移，後來校方同意學生組織依學校管理辦法提出專案

申請設置；中山大學原本設有連儂牆，但 27 日遭大陸觀光客撕毀，30 日中山大

學學生會向學校申請，正式啟用「連儂隧道」，並成立專屬巡邏隊巡邏，但高市

府文化局於 10 月 5 日提醒校方該隧道具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規範的「歷史建築」

身分，有民眾檢舉隧道因活動毀損，要求校方儘速復原，因此在兩天後拆除；同

日清華大學連儂牆也遭撕毀，經調閱監視器追查，學生會長已至警局提告，被找

到的交換陸生表示，因牆上所貼支持反送中海報及標語過於偏激，才會憤而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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毀，10 月 8 日她在微博表示個資已被曝光，下週也將上法庭，因此壓力很大，

並稱她在台灣屬弱勢群體，受到委屈也不能申訴，因此請求中共官媒協助；10

月 2 日台藝大連儂牆也被撕毀，學校找到 2 名陸生，但在三方協調過程中，陸生

僅願出具書面與口頭道歉，但港生希望錄影，最終協調破局，香港學生認為 2

名陸生不肯出面道歉，也無溝通誠意，因此到派出所報案，要對撕毀者提出毀損

告訴；5 日成大連儂牆則遭 1 名住附近之 70 多歲老翁撕毀，被警方依毀損罪嫌

函送偵辦；7 日台大校內活動中心的連儂牆則於上午遭陸客破壞，學生會也以法

律訴訟陸客行為。 

 

面對這些紛擾，教育部長潘文忠在 9 月 25 日部務會報中主動談起此事，並

將處理範圍限制於校園中：校方應積極介入輔導，並依校規維持良好教學環境。

隔日蔡總統卻似乎要動用公權力處理，在臉書上指稱，「不管在校園裡還是校園

外，任何暴力行為，無論施暴者是什麼身份，我們都不會容許、更不會姑息」。

教育部同日新聞稿開始有些模擬兩可：「…尊重學生報警、提告權益並提供法律

諮詢與協助…如校方未積極作為，教育部會介入要求限期改善，並依法議處學

校」；至於曾以暴力推倒大陸前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的民進黨立委王定宇，在 10

月 2 日立法院質詢時，要官員對於破壞連儂牆並違規違法的學生出境後，「不讓

他們回來」，移民署長表示同意。 

 

沒人會同意暴力行為，然而，在這些事件中，還有好幾個議題可以討論。包

括言論自由與暴力、兩岸關係及教育單位處理慣例及心態等諸面向。首先是言論

自由與暴力。人權存在的理由之一，就是希望防止多數壓迫少數生存，使為保障

生命財產安全而加入共同體的個人得以各安其位，現代的民主政府也為此設立了

司法審查制度，由少數大法官菁英來審查代表社會多數的國會、行政單位是否壓

迫了少數。這是為什麼在同婚議題上，雖然多數人已在公投案展現了意志，但仍

舊不敵少數大法官釋憲的原因。言論自由當然也是循著如此脈絡：少數看法未來

有可能成為多數價值，因此值得尊重。在本系列事件中，不論政府或學生都在談

捍衛言論自由，但是稍微瞭解現在台灣校園文化的人都知道，只要在香港反送中

事件願意表態，絕大多數都是支持設立連儂牆者。陸生的看法在此成了少數。固

然設牆者說反對者也可以貼意見，但在眾多壓倒性意見中的小小一塊，這種設計

的自由是在幫助設牆者博得尊重多元意見的名聲，還是真正有助於群眾討論思



3 
 

辨？而貼在牆上的言論都沒問題嗎？使用者如果沒有善用公共空間，該怎麼辦？

光是看媒體提供的照片就可知道，牆上貼了一些情緒性言論，例如習 XX 去 X、

天滅 XX…，這是否屬於該受保護言論？這些話沒有人管，對陸生而言，算不算

是某種程度的暴力？ 

 

其次，我們將台灣與大陸的互動稱為兩岸關係，顯然與一般國與國關係有

別。關於後者的分析，多從國家整體自利的角度切入，將對方視為鐵板一塊展開

互動。在此視角下，中共大台灣小，國力差距明顯，勝負幾乎已可確定。所以弱

者只能選擇抗衡或扈從，在中共對我有主權要求的前提下，依賴美國幾乎是唯一

選擇。 

 

然而，兩岸關係卻有不同。因為內含一中概念，對岸民心是可以爭取的，一

旦大陸人民對台態度與政府不一致，中共就不再是龐然巨物，我們所受的壓力也

可減輕。這是當初蔣介石敢於派軍隊襲擾大陸的重要原因，也是開放陸生來台的

政策目的。我們可以看陸委會官方所公佈政策：「陸生在臺求學期間，也可以體

驗臺灣多元文化發展，並分享中國大陸的經驗，增進兩岸青年學生彼此認識與瞭

解，有助於兩岸關係長期的和平與穩定。」 

 

在兩岸關係視角下，來台陸生應該是台灣首要善待的對象。因為就筆者這幾

年所了解資訊與接觸陸生心得，兩岸政府似乎有意無意地阻礙他們來台，但他們

還是來了：陸生對中共而言是政治不正確的。他們來台前中共政府會特別集會，

也會造冊，學生們日後如想參與中共政治，是否會受到忠誠問題的限制沒人敢保

證；而到台灣後，我政府也不給予一視同仁的照顧，制訂了「三限六不」政策，

包括限制採認大陸優秀院校、限制陸生赴台總量、限制採認醫學；不影響招生名

額、不提供獎學金、不加分、不允許校外打工、不開放報考證照、畢業後不可留

台就業，甚至將其中「限制醫事學歷採認」、「不允許打工」、「不能參加國家考試」

入法，雖然日後對校內打工等限制稍微放鬆，但仍較其他境外學生限制為嚴。2016

年蔡政府本來拍板陸生將比照僑生、外籍生納入健保，只是為德不卒，保費改為

全額自負，每月需自費 1249 元，但即便如此也沒通過。在這些政治動作阻撓下，

他們還願意來台就學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

 



4 
 

筆者曾問過陸生要來的理由，主要有幾個：除了受偶像劇與明星影響外，就

是想來見識一下同是華人社會的民主自由氣氛。他們雖對號稱重視人權的台灣社

會卻對他們歧視的政策表示不滿，但總的來說，還是較深刻地認識了我們這套制

度，並對這塊土地與人民產生了感情。此等經驗相較於大陸地區一般人民只能透

過媒體認識台灣，或者稍微多點時間，蜻蜓點水式的來台旅行，顯然更值得我們

珍惜。而陸生的組成至少有交換一兩個學期的研修生，與來台攻讀學位的正式

生，就筆者所知，此次事件裡起衝突的多以研修生為主，台灣社會也不該一竿子

打翻一船人。此外，多數人的視野受到他所處環境的時空限制，陸生自然也不例

外。大部分陸生出生於中共經改後，成長於國力高昇時，對於國家光榮與民族主

義的堅持再也自然不過。這對於台灣人而言，也是必須要理解的課題。 

 

至於教育單位處理慣例及心態，過去對於校園安全議題中的學生間暴力問

題，我政府對國教與高教的管理方式略有不同，但總的來說，送警法辦都是最後

手段。在國教部分，根據教育部頒訂「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理手冊」，校園暴

力事件處理依學生受傷程度分為三級方式，只有在第三級「重傷或死亡」之第 6

項才建議「必要時轉介警政單位」；至於在高教領域，通常是尊重大學自治，大

學校安中心過去對此處理方式也多以教育手段為主。既然慣例有社會對學生寬容

的傳統，陸生則是離鄉背井來台求學，缺乏家庭制約力量，又是相對親善台灣的

群體，為什麼不能給他們機會？而透過此事我們也才知道，校方能這麼有效率的

找到人，看來民主時代監視的「老大哥」在校園也無處不在。 

 

最後想強調的是，言論自由不該是強凌弱、眾暴寡的藉口，而作為少數的陸

生，僅能用最原始的方式，卻不能透過說理表達他們的憤怒，兩岸的教育單位都

有值得檢討之處。但學生現在在我們這裡，我方教育部卻只說「尊重學生報警、

提告權益並提供法律諮詢與協助」，為何不一起提供陸生捍衛自己隱私權，並尋

求法律保障的幫助？讓陸生覺得孤立無援，包括某些學校當局處理方式顯然也有

問題。我們還要懇切呼籲台灣學生看清楚政府與某些學校單位處理的缺失：如果

可以因為我們認為正當的理由就這樣處理少數意見，以後對岸十幾億人覺得對的

事情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樣被處理？兩岸的未來是現在默默累積的結果，年輕

人想要未來有怎樣的兩岸關係，有很大的一部分操之在己。 

(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) 


